学习《内蒙古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案》
2022年6月27日，新城街道辽河社区党总支社区党员及社区干部在一楼办公室开展集中学习《内蒙古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案》。进一步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持续优化我区营商环境，结合自治区实际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切实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升企业发展信心和竞争力，增强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加大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的宣传力度，及时展示我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的工作成效，形成良好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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